
   

  

 

报告编号：2020AF0016  

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报告 

（电梯） 

设备类别  电梯安全保护装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设备品种 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（制动减速装置）                

产品名称  曳引机制动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产品型号   BL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制造单位  沈阳蓝光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单位  沈阳蓝光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检验机构检验专用章) 

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

广东省质量监督电梯检验站（深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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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和目录 

注 意 事 项 

1.本报告是依据《电梯型式试验规则》(TSG T7007－2016)进行型式试验的结论报告。 

2.本报告书应当由计算机打印输出，或者用钢笔、签字笔填写，字迹工整，涂改无效。 

3.本报告书无试验、审核、批准人员签字以及型式试验机构的核准证号、盖章和骑缝

章无效。 

4.本报告有电子版和印制版两种形式，具有同等效力。 

5.申请单位对型式试验结论有异议时，应当在取得本报告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型式试验

机构提出。 

6.本报告仅对样机（样品）有效。 

     

型式试验机构名称：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

型式试验机构地址：深圳市罗湖区红岗路 1032 号 

型式试验机构核准证编号: TS7610038-2021 

邮政编码：518029 

型式试验机构分部名称：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清湖分部 

型式试验机构分部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清湖大和路顺城基工业区旁创业路 6 号 

邮政编码：518109 

联系电话：0755 28079821；0755 28079351 

网    址：www.sise.org.cn    电子邮箱：szlift@sise.org.cn 



 

 

    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报告 

（电梯） 

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 
 
TS7610038-2021 

报告编号：2020AF0016 
 

注意事项和目录 

 目  录  

型式试验报告（结论页）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第 1 页 

一、



 

 

   
 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报告 

（电梯） 

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 
 
TS7610038-2021 

报告编号：2020AF0016 
 

第 1 页 共 9 页 

设备品种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（制动减速装置） 

产品名称 曳引机制动器 产品型号  BL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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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样品配置及技术参数表  

设备品种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（制动减速装置） 

产品名称 曳引机制动器 产品型号  BLS  

适用工作环境 室内 适用防爆型式 不适用 

空载系统质量范围 900kg-4800kg 额定载重量范围 320kg-1275kg 

所作用部件类型 曳引机制动器 轿厢自重范围 386kg-2081kg 

平衡系数范围 0.4-0.5 悬挂比 2:1 

动作时被制动部件的速

度(转速)范围 
1.16m/s-5.26m/s 平衡链或者绳的使用 有 

超 速 

监 控 

装 置 

名  称 限速器 型  号 / 

额定速度范围 0.50m/s-2.0m/s 动作速度范围 0.58m/s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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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样品检查与试验 

1.试验项目和结果 

序号 
项目编号 
和名称 项目内容和要求 结果 结论 

1 
Q6.1 

作用部位 

该装置应作用于： 
(1) 轿厢；或 
(2) 对重；或 
(3) 钢丝绳系统（悬挂绳或补偿绳）；或 
(4) 曳引轮（例如直接作用在曳引轮，或作用于最靠近
曳引轮的曳引轮轴上）。 
瞬时式安全钳不能用作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制动
减速装置。 

作用位置：(4)  合格 

2 
Q6.2 

制动试验 

应对制动减速装置进行制动试验，可以在电梯整机(含
模拟系统)或者专用试验台上按 Q6.2.4 进行试验。制动
试验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2.1 当速度监控装置动作时，制动减速装置应当能使轿
厢制停，或者至少使其速度降低至对重缓冲器的设计
范围内。 

符合要求 合格 

2.2 该装置在制动期间，其最大减速度值应当不大于
1 ng 。 

最大减速度： 

  0.620 ng  
合格 

2.3 释放后，该装置应当处于正常工作状态。 符合要求 合格 

2.4 试验后应当检查是否有断裂损坏、变形和其他变化
情况(如夹紧件的裂纹、变形或者磨损，摩擦表面的情
况)。 

符合要求 合格 

2.5 对适用于不同质量(系统质量或者额定载重量)的
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制动减速装置，型式试验机构应当
对最大质量和最小质量分别进行 4 次试验。如果需要
调整，型式试验机构应当采用合适的方法(如果没有更
好的方法，可以使用中间质量进行试验)验证所给出公
式或者图表的有效性，验证试验可以只进行 1 次；如
果不需要调整，则不用进行验证试验。 
2.6 对适用于不同动作速度的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制动
减速装置，型式试验机构应当对最大动作速度和最小
动作速度分别进行 4 次试验。如果需要调整，型式试
验机构应当采用合适的方法(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，可
以使用中间动作速度进行试验)验证所给出公式或者
图表的有效性，验证试验可以只进行 1 次；如果不需
要调整，则不用进行验证试验； 
2.7 对适用于不同质量(系统质量或者额定载重量)、不
同动作速度的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制动减速装置，型式
试验机构应当对最大质量、最大动作速度和最小质量、
最小动作速度分别进行 4 次试验。如果需要调整，型
式试验机构应当采用合适的方法(如果没有更好的方
法，可以使用中间质量进行试验)验证所给出公式或者
图表的有效性，验证试验应当在最大动作速度和最小
动作速度下各进行 1 次。如果不需要调整，则不用进
行验证试验。 

符合要求 合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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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项目编号 
和名称 项目内容和要求 结果 结论 

3 

Q6.3 

外部驱动能

量 

如果该装置需要外部能量来驱动，当能量没有时，该
装置应能使电梯制动并使其保持停止状态。带导向的
压缩弹簧除外。 

制动部件能

量：带导向的

压缩弹簧 

合格 

4 

Q6.4 

电气安全装

置 

该装置动作时，应当使一个电气安全装置动作。 
注 Q-4：采用对重限速器-安全钳系统时，该电气安全装置可以

装在对重限速器上；用曳引机制动器作为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

制动减速装置时，该电气安全装置可以装在其速度监控装置上。 

符合要求 合格 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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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测试数据和图表 

2.1 以额定速度 0.50m/s,额定载重量 320kg，系统质量 900kg 试验四次 

试验次数 最大动作速度（m/s） 平均减速度（gn） 最大减速度（gn） 制停距离（mm） 

1 0.628  0.246  0.371  82  

2 0.639  0.328  0.476  63  

3 0.636  0.302  0.443  68  

4 0.667  0.349  0.490  65  

2.2 以额定速度 0.50m/s,额定载重量 800kg，系统质量 2850kg 试验一次 

试验次数 最大动作速度（m/s） 平均减速度（gn） 最大减速度（gn） 制停距离（mm） 

1 0.634  0.317  0.486  65  

2.3 以额定速度 2.0m/s,额定载重量 800kg，系统质量 2850kg 试验一次 

试验次数 最大动作速度（m/s） 平均减速度（gn） 最大减速度（gn） 制停距离（mm） 

1 2.814  0.422  0.620  956  

2.4 以额定速度 2.0m/s,额定载重量 1275kg，系统质量 4800kg 试验四次 

试验次数 最大动作速度（m/s） 平均减速度（gn） 最大减速度（gn） 制停距离（mm） 

1 2.854  0.268  0.326  1549  

2 2.808  0.257  0.305  1564  

3 2.696  0.259  0.332  1430  

4 2.905  0.264  0.439  1629  

2.5 制动试验曲线 

（1）以额定速度 0.50m/s,额定载重量 320kg，系统质量 900kg 试验四次 

第 1 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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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次  

 

第 3 次  

 

第 4 次  

 

（2）以额定速度 0.50m/s,额定载重量 800kg，系统质量 2850kg 试验一次 

 

（3）以额定速度 2.0m/s,额定载重量 800kg，系统质量 2850kg 试验一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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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以额定速度 2.0m/s,额定载重量 1275kg，系统质量 4800kg 试验四次 

第 1 次 

 

第 2 次  

 

第 3 次 

 

第 4 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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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样品图纸和照片 

 

4.其他说明 

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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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型式试验报告变更情况页 

1. 申请单位和境外制造单位名称或者地址发生变更时，申请单位应当及时持相应的证

明资料向原型式试验机构提出变更申请；型式试验机构确认后在型式试验报告的“变更情

况页”上注明变更情况。 

2. 型式试验报告的“变更情况页”另见附页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 下 空 白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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